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漢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送達代收人  李賢慧  指定送達處所：南

港○○○0000○○○

代  理  人  李玉如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送達代收人  張鈞翔  住○○市○○區○

○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送達代收人  林立桓  住○○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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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代  理  人  邱漢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送達代收人  許志綸  住○○市○○區○

○○路0段00號00樓之0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如附表一所示債務。伊在附表二所示公

司行號任職，任職期間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二所示。扣除每月

必要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1萬7,076元，實已無力清償附

表一所示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又伊未經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再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駁回之：一、債務人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

而受刑之宣告。二、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更生或調

協，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未履行其條件。三、債務人經

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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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

報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8條、第46條第3款分

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本院發函通知於民國114年3月18日

到場，且通知書已於114年3月4日寄送至聲請人住處，但因

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銅鑼分駐所，有本

院114年3月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

至遲於114年3月1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聲請人卻未

遵期到場，亦未說明正當事由。

　㈡聲請人所積欠債務，經依聲請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調解卷

第27至29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

信用報告回覆書（調解卷第33至49頁）、各債權人自行陳報

內容整理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聲請

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有全國消債前案

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17頁）附卷可稽。又聲請人前曾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但於

114年1月7日調解不成立，有114年1月8日本院調解不成立證

明書（稿）1份（調解卷第157頁）在卷可查。

　㈢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4年1月26日苗院漢民睦114消債更字第4

號函（下稱補正函）命其陳報各項收入及相關證明，有補正

函（本院卷第43、44頁）、本院114年2月7日送達證書（本

院卷第83頁）各1份在卷可參，聲請人卻迄今未陳報，因此

本院無法完整瞭解其收入狀況。若僅依卷內附表二所示事證

（即113年5月、113年6月、113年8月至114年1月）計算，聲

請人平均固定收入為每月6萬1,022元（計算式：488,1758

＝61,021.8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債務

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

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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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規定甚明。聲請人主張

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萬7,076元（調解卷第25頁），上開

金額未逾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金額。

　㈤聲請人其餘財產狀況：

　⒈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股票或投資，此業經聲請人陳報在卷

（調解卷第23頁），並有111年及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

作業資料（本院卷第33至39頁）各1份附卷可佐。又聲請人

雖持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但該車為104年1月出

廠，有該車行照影本1份（調解卷第63頁）附卷可查，已使

用超過耐用年限，價值低微，應認已無殘值。

　⒉依卷附聲請人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設帳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聲請人郵局帳戶）之存摺影本（調解卷

第65至69頁）、113年3月1日至113年7月29日交易明細（調

解卷第71至77頁）所示，聲請人郵局帳戶截至113年8月28日

餘額為1,610元。

　⒊依卷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本院卷第109至112頁）所示，聲請人

未投保人壽保險。

　㈥以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每月可處分

所得為4萬3,946元（計算式：61,022-17,076＝43,946）。

而聲請人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後，餘額為20

8萬9,855元（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2,091,465-聲請人存款1,

610＝2,089,855）。以此計算之結果，若要將債務清償完

畢，僅需要48個月即4年（2,089,85543,946≒47.5，小數

點以下無條件進位），並未逾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

2項第3款所定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6年，故無法認定聲請

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未向本院陳報其收入數額及相關事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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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無從知悉其完整收入狀況，且經以現存卷證計算結果，

無法認定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又其經

本院通知亦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是其更生之聲請，依前揭

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第15條、民事

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附表二：

編

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債 權 本 金

數 額 （ 新

臺幣）

債 務 利 息

數額

利 息 利

率

債權違約

金數額

訴 訟 費

及 執 行

費

債權總額 備註/卷證頁數

（

1 滙豐(台灣)商

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信用貸款 744,613 42,302 12.27％ 0 500 787,415 計算至114年1月

26日/本院卷第7

3頁

2 玉山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465 327 未陳報 0 0 29,792 債權人未陳報，

依據調解卷第12

3頁登載

3 合迪股份有限

公司

車號000-

0000號自

用小客車

貸款

1,014,210 未陳報 16％ 未陳報 未陳報 1,014,210 僅陳報本金、利

率/本院卷第77

頁

4 第一國際資融

股份有限公司

分期付款

購物

78,336 0 0 0 0 78,336 本院卷第55頁

5 二十一世紀數

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68,447 僅陳報債權總

額/本院卷第59

頁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32,324

6 亞太普惠金融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本票 74,512 5,291 16％ 0 1,138 80,941 計算至114年2月

25日/本院卷第6

3頁

7 裕富數位資融

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0 0 0 0 0 0 本院卷第75頁

合計 2,091,465

編號 所 得 月 份 （ 民

國）

公司名稱 給付名稱 給 付 數 額

（ 新 臺

卷證出處/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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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 （ 已

扣 除 請 假

扣 款 金

額）

1 111年12月 銀城紙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

稱銀城紙業公

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

未陳報

2 112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3 112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4 112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5 112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6 112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7 112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8 112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9 112年8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0 112年9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1 112年10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2 112年1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3 112年1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4 113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5 113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6 113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7 113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8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45,044 聲請人及雇主均

未陳報，依據調

解卷第71頁帳戶

交易明細登載

18-1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

未陳報，依據調

解卷第71頁帳戶

交易明細登載

19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26,771 聲請人及雇主均

未陳報，依據調

解卷第73頁帳戶

交易明細登載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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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

未陳報，依據調

解卷第75頁帳戶

交易明細登載

20 113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

未陳報

21 113年8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346 本院卷第105頁

22 113年9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912 本院卷第105頁

23 113年10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2,151 本院卷第105頁

24 113年1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1,570 本院卷第105頁

25 113年12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9,935 本院卷第105頁

26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年終獎金 20,000 本院卷第105頁

27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7,446 本院卷第105頁

合計 無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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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漢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送達代收人  李賢慧  指定送達處所：南港○○○0000○○○
代  理  人  李玉如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送達代收人  張鈞翔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送達代收人  林立桓  住○○市○○區○○路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代  理  人  邱漢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送達代收人  許志綸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之0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如附表一所示債務。伊在附表二所示公司行號任職，任職期間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二所示。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1萬7,076元，實已無力清償附表一所示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又伊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再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一、債務人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二、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更生或調協，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未履行其條件。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8條、第46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本院發函通知於民國114年3月18日到場，且通知書已於114年3月4日寄送至聲請人住處，但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銅鑼分駐所，有本院114年3月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至遲於114年3月1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聲請人卻未遵期到場，亦未說明正當事由。
　㈡聲請人所積欠債務，經依聲請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調解卷第27至29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調解卷第33至49頁）、各債權人自行陳報內容整理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有全國消債前案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17頁）附卷可稽。又聲請人前曾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但於114年1月7日調解不成立，有114年1月8日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稿）1份（調解卷第157頁）在卷可查。
　㈢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4年1月26日苗院漢民睦114消債更字第4號函（下稱補正函）命其陳報各項收入及相關證明，有補正函（本院卷第43、44頁）、本院114年2月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83頁）各1份在卷可參，聲請人卻迄今未陳報，因此本院無法完整瞭解其收入狀況。若僅依卷內附表二所示事證（即113年5月、113年6月、113年8月至114年1月）計算，聲請人平均固定收入為每月6萬1,022元（計算式：488,1758＝61,021.8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規定甚明。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萬7,076元（調解卷第25頁），上開金額未逾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金額。
　㈤聲請人其餘財產狀況：
　⒈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股票或投資，此業經聲請人陳報在卷（調解卷第23頁），並有111年及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資料（本院卷第33至39頁）各1份附卷可佐。又聲請人雖持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但該車為104年1月出廠，有該車行照影本1份（調解卷第63頁）附卷可查，已使用超過耐用年限，價值低微，應認已無殘值。
　⒉依卷附聲請人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聲請人郵局帳戶）之存摺影本（調解卷第65至69頁）、113年3月1日至113年7月29日交易明細（調解卷第71至77頁）所示，聲請人郵局帳戶截至113年8月28日餘額為1,610元。
　⒊依卷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本院卷第109至112頁）所示，聲請人未投保人壽保險。
　㈥以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每月可處分所得為4萬3,946元（計算式：61,022-17,076＝43,946）。而聲請人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後，餘額為208萬9,855元（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2,091,465-聲請人存款1,610＝2,089,855）。以此計算之結果，若要將債務清償完畢，僅需要48個月即4年（2,089,85543,946≒47.5，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並未逾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6年，故無法認定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未向本院陳報其收入數額及相關事證，使法院無從知悉其完整收入狀況，且經以現存卷證計算結果，無法認定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又其經本院通知亦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是其更生之聲請，依前揭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債權本金數額（新臺幣）

		債務利息數額

		利息利率

		債權違約金數額

		訴訟費及執行費

		債權總額

		備註/卷證頁數（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744,613

		42,302

		12.27％

		0

		500

		787,415

		計算至114年1月26日/本院卷第73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465

		327

		未陳報

		0

		0

		29,792

		債權人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123頁登載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貸款

		1,014,210

		未陳報

		16％

		未陳報

		未陳報

		1,014,210

		僅陳報本金、利率/本院卷第77頁



		4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分期付款購物

		78,336

		0

		0

		0

		0

		78,336

		本院卷第55頁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68,447

		僅陳報債權總額/本院卷第59頁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32,324

		




		6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票

		74,512

		5,291

		16％

		0

		1,138

		80,941

		計算至114年2月25日/本院卷第63頁



		7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0

		0

		0

		0

		0

		0

		本院卷第75頁



		合計

		


		


		


		


		


		


		


		2,091,465

		










附表二：
		編號

		所得月份（民國）

		公司名稱

		給付名稱

		給付數額（新臺幣）（已扣除請假扣款金額）

		卷證出處/備註



		1

		111年12月

		銀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

		112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3

		112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4

		112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5

		112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6

		112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7

		112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8

		112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9

		112年8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0

		112年9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1

		112年10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2

		112年1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3

		112年1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4

		113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5

		113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6

		113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7

		113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8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45,044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8-1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26,771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3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1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5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20

		113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1

		113年8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346

		本院卷第105頁



		22

		113年9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912

		本院卷第105頁



		23

		113年10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2,151

		本院卷第105頁



		24

		113年1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1,570

		本院卷第105頁



		25

		113年12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9,935

		本院卷第105頁



		26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年終獎金

		20,000

		本院卷第105頁



		27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7,446

		本院卷第105頁



		合計

		


		


		


		無法計算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漢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送達代收人  李賢慧  指定送達處所：南港○○○0000○○○
代  理  人  李玉如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送達代收人  張鈞翔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送達代收人  林立桓  住○○市○○區○○路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代  理  人  邱漢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送達代收人  許志綸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之0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如附表一所示債務。伊在附表二所示公
    司行號任職，任職期間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二所示。扣除每月
    必要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1萬7,076元，實已無力清償附
    表一所示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又伊未經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再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駁回之：一、債務人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
    而受刑之宣告。二、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更生或調協
    ，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未履行其條件。三、債務人經法
    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
    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
    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8條、第46條第3款分別
    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本院發函通知於民國114年3月18日
    到場，且通知書已於114年3月4日寄送至聲請人住處，但因
    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銅鑼分駐所，有本
    院114年3月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
    至遲於114年3月1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聲請人卻未
    遵期到場，亦未說明正當事由。
　㈡聲請人所積欠債務，經依聲請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調解卷
    第27至29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
    信用報告回覆書（調解卷第33至49頁）、各債權人自行陳報
    內容整理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聲請
    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有全國消債前案
    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17頁）附卷可稽。又聲請人前曾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但於
    114年1月7日調解不成立，有114年1月8日本院調解不成立證
    明書（稿）1份（調解卷第157頁）在卷可查。
　㈢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4年1月26日苗院漢民睦114消債更字第4
    號函（下稱補正函）命其陳報各項收入及相關證明，有補正
    函（本院卷第43、44頁）、本院114年2月7日送達證書（本
    院卷第83頁）各1份在卷可參，聲請人卻迄今未陳報，因此
    本院無法完整瞭解其收入狀況。若僅依卷內附表二所示事證
    （即113年5月、113年6月、113年8月至114年1月）計算，聲
    請人平均固定收入為每月6萬1,022元（計算式：488,1758＝
    61,021.8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債務
    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
    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規定甚明。聲請人主張
    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萬7,076元（調解卷第25頁），上開
    金額未逾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金額。
　㈤聲請人其餘財產狀況：
　⒈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股票或投資，此業經聲請人陳報在卷
    （調解卷第23頁），並有111年及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
    作業資料（本院卷第33至39頁）各1份附卷可佐。又聲請人
    雖持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但該車為104年1月出廠
    ，有該車行照影本1份（調解卷第63頁）附卷可查，已使用
    超過耐用年限，價值低微，應認已無殘值。
　⒉依卷附聲請人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設帳號0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聲請人郵局帳戶）之存摺影本（調解卷
    第65至69頁）、113年3月1日至113年7月29日交易明細（調
    解卷第71至77頁）所示，聲請人郵局帳戶截至113年8月28日
    餘額為1,610元。
　⒊依卷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本院卷第109至112頁）所示，聲請人
    未投保人壽保險。
　㈥以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每月可處分
    所得為4萬3,946元（計算式：61,022-17,076＝43,946）。而
    聲請人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後，餘額為208
    萬9,855元（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2,091,465-聲請人存款1,6
    10＝2,089,855）。以此計算之結果，若要將債務清償完畢，
    僅需要48個月即4年（2,089,85543,946≒47.5，小數點以下
    無條件進位），並未逾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
    款所定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6年，故無法認定聲請人有不
    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未向本院陳報其收入數額及相關事證，使
    法院無從知悉其完整收入狀況，且經以現存卷證計算結果，
    無法認定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又其經
    本院通知亦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是其更生之聲請，依前揭
    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第15條、民事
    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債權本金數額（新臺幣） 債務利息數額 利息利率 債權違約金數額 訴訟費及執行費 債權總額 備註/卷證頁數（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744,613 42,302 12.27％ 0 500 787,415 計算至114年1月26日/本院卷第73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465 327 未陳報 0 0 29,792 債權人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123頁登載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貸款 1,014,210 未陳報 16％ 未陳報 未陳報 1,014,210 僅陳報本金、利率/本院卷第77頁 4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分期付款購物 78,336 0 0 0 0 78,336 本院卷第55頁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68,447 僅陳報債權總額/本院卷第59頁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32,324  6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票 74,512 5,291 16％ 0 1,138 80,941 計算至114年2月25日/本院卷第63頁 7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0 0 0 0 0 0 本院卷第75頁 合計        2,091,465  

附表二：
編號 所得月份（民國） 公司名稱 給付名稱 給付數額（新臺幣）（已扣除請假扣款金額） 卷證出處/備註 1 111年12月 銀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 112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3 112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4 112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5 112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6 112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7 112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8 112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9 112年8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0 112年9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1 112年10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2 112年1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3 112年1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4 113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5 113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6 113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7 113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8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45,044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8-1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26,771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3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1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5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20 113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1 113年8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346 本院卷第105頁 22 113年9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912 本院卷第105頁 23 113年10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2,151 本院卷第105頁 24 113年1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1,570 本院卷第105頁 25 113年12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9,935 本院卷第105頁 26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年終獎金 20,000 本院卷第105頁 27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7,446 本院卷第105頁 合計    無法計算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漢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送達代收人  李賢慧  指定送達處所：南港○○○0000○○○
代  理  人  李玉如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送達代收人  張鈞翔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送達代收人  林立桓  住○○市○○區○○路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代  理  人  邱漢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送達代收人  許志綸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之0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如附表一所示債務。伊在附表二所示公司行號任職，任職期間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二所示。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1萬7,076元，實已無力清償附表一所示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又伊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再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一、債務人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二、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更生或調協，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未履行其條件。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8條、第46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本院發函通知於民國114年3月18日到場，且通知書已於114年3月4日寄送至聲請人住處，但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銅鑼分駐所，有本院114年3月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至遲於114年3月1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聲請人卻未遵期到場，亦未說明正當事由。
　㈡聲請人所積欠債務，經依聲請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調解卷第27至29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調解卷第33至49頁）、各債權人自行陳報內容整理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有全國消債前案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17頁）附卷可稽。又聲請人前曾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但於114年1月7日調解不成立，有114年1月8日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稿）1份（調解卷第157頁）在卷可查。
　㈢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4年1月26日苗院漢民睦114消債更字第4號函（下稱補正函）命其陳報各項收入及相關證明，有補正函（本院卷第43、44頁）、本院114年2月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83頁）各1份在卷可參，聲請人卻迄今未陳報，因此本院無法完整瞭解其收入狀況。若僅依卷內附表二所示事證（即113年5月、113年6月、113年8月至114年1月）計算，聲請人平均固定收入為每月6萬1,022元（計算式：488,1758＝61,021.8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規定甚明。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萬7,076元（調解卷第25頁），上開金額未逾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金額。
　㈤聲請人其餘財產狀況：
　⒈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股票或投資，此業經聲請人陳報在卷（調解卷第23頁），並有111年及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資料（本院卷第33至39頁）各1份附卷可佐。又聲請人雖持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但該車為104年1月出廠，有該車行照影本1份（調解卷第63頁）附卷可查，已使用超過耐用年限，價值低微，應認已無殘值。
　⒉依卷附聲請人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聲請人郵局帳戶）之存摺影本（調解卷第65至69頁）、113年3月1日至113年7月29日交易明細（調解卷第71至77頁）所示，聲請人郵局帳戶截至113年8月28日餘額為1,610元。
　⒊依卷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本院卷第109至112頁）所示，聲請人未投保人壽保險。
　㈥以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每月可處分所得為4萬3,946元（計算式：61,022-17,076＝43,946）。而聲請人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後，餘額為208萬9,855元（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2,091,465-聲請人存款1,610＝2,089,855）。以此計算之結果，若要將債務清償完畢，僅需要48個月即4年（2,089,85543,946≒47.5，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並未逾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6年，故無法認定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未向本院陳報其收入數額及相關事證，使法院無從知悉其完整收入狀況，且經以現存卷證計算結果，無法認定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又其經本院通知亦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是其更生之聲請，依前揭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債權本金數額（新臺幣）

		債務利息數額

		利息利率

		債權違約金數額

		訴訟費及執行費

		債權總額

		備註/卷證頁數（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744,613

		42,302

		12.27％

		0

		500

		787,415

		計算至114年1月26日/本院卷第73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465

		327

		未陳報

		0

		0

		29,792

		債權人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123頁登載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貸款

		1,014,210

		未陳報

		16％

		未陳報

		未陳報

		1,014,210

		僅陳報本金、利率/本院卷第77頁



		4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分期付款購物

		78,336

		0

		0

		0

		0

		78,336

		本院卷第55頁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68,447

		僅陳報債權總額/本院卷第59頁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32,324

		




		6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票

		74,512

		5,291

		16％

		0

		1,138

		80,941

		計算至114年2月25日/本院卷第63頁



		7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0

		0

		0

		0

		0

		0

		本院卷第75頁



		合計

		


		


		


		


		


		


		


		2,091,465

		










附表二：
		編號

		所得月份（民國）

		公司名稱

		給付名稱

		給付數額（新臺幣）（已扣除請假扣款金額）

		卷證出處/備註



		1

		111年12月

		銀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

		112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3

		112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4

		112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5

		112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6

		112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7

		112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8

		112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9

		112年8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0

		112年9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1

		112年10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2

		112年1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3

		112年1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4

		113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5

		113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6

		113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7

		113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8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45,044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8-1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26,771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3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1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5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20

		113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1

		113年8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346

		本院卷第105頁



		22

		113年9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912

		本院卷第105頁



		23

		113年10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2,151

		本院卷第105頁



		24

		113年1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1,570

		本院卷第105頁



		25

		113年12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9,935

		本院卷第105頁



		26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年終獎金

		20,000

		本院卷第105頁



		27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7,446

		本院卷第105頁



		合計

		


		


		


		無法計算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漢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送達代收人  李賢慧  指定送達處所：南港○○○0000○○○
代  理  人  李玉如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送達代收人  張鈞翔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正峰
                    送達代收人  林立桓  住○○市○○區○○路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毅築
代  理  人  邱漢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送達代收人  許志綸  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之0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如附表一所示債務。伊在附表二所示公司行號任職，任職期間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二所示。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1萬7,076元，實已無力清償附表一所示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又伊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再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一、債務人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二、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更生或調協，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未履行其條件。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8條、第46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本院發函通知於民國114年3月18日到場，且通知書已於114年3月4日寄送至聲請人住處，但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銅鑼分駐所，有本院114年3月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123頁）在卷可稽，至遲於114年3月1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聲請人卻未遵期到場，亦未說明正當事由。
　㈡聲請人所積欠債務，經依聲請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調解卷第27至29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調解卷第33至49頁）、各債權人自行陳報內容整理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有全國消債前案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17頁）附卷可稽。又聲請人前曾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但於114年1月7日調解不成立，有114年1月8日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稿）1份（調解卷第157頁）在卷可查。
　㈢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4年1月26日苗院漢民睦114消債更字第4號函（下稱補正函）命其陳報各項收入及相關證明，有補正函（本院卷第43、44頁）、本院114年2月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83頁）各1份在卷可參，聲請人卻迄今未陳報，因此本院無法完整瞭解其收入狀況。若僅依卷內附表二所示事證（即113年5月、113年6月、113年8月至114年1月）計算，聲請人平均固定收入為每月6萬1,022元（計算式：488,1758＝61,021.87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分別規定甚明。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萬7,076元（調解卷第25頁），上開金額未逾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之金額。
　㈤聲請人其餘財產狀況：
　⒈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股票或投資，此業經聲請人陳報在卷（調解卷第23頁），並有111年及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資料（本院卷第33至39頁）各1份附卷可佐。又聲請人雖持有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但該車為104年1月出廠，有該車行照影本1份（調解卷第63頁）附卷可查，已使用超過耐用年限，價值低微，應認已無殘值。
　⒉依卷附聲請人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聲請人郵局帳戶）之存摺影本（調解卷第65至69頁）、113年3月1日至113年7月29日交易明細（調解卷第71至77頁）所示，聲請人郵局帳戶截至113年8月28日餘額為1,610元。
　⒊依卷內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本院卷第109至112頁）所示，聲請人未投保人壽保險。
　㈥以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扣除個人必要生活費用，每月可處分所得為4萬3,946元（計算式：61,022-17,076＝43,946）。而聲請人如附表一所示債務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後，餘額為208萬9,855元（附表一所示債務總額2,091,465-聲請人存款1,610＝2,089,855）。以此計算之結果，若要將債務清償完畢，僅需要48個月即4年（2,089,85543,946≒47.5，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並未逾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更生方案之最終清償期6年，故無法認定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
　㈦綜上所述，聲請人未向本院陳報其收入數額及相關事證，使法院無從知悉其完整收入狀況，且經以現存卷證計算結果，無法認定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事。又其經本院通知亦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是其更生之聲請，依前揭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債權本金數額（新臺幣） 債務利息數額 利息利率 債權違約金數額 訴訟費及執行費 債權總額 備註/卷證頁數（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744,613 42,302 12.27％ 0 500 787,415 計算至114年1月26日/本院卷第73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465 327 未陳報 0 0 29,792 債權人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123頁登載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貸款 1,014,210 未陳報 16％ 未陳報 未陳報 1,014,210 僅陳報本金、利率/本院卷第77頁 4 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分期付款購物 78,336 0 0 0 0 78,336 本院卷第55頁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68,447 僅陳報債權總額/本院卷第59頁   瑪吉PAY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未陳報 32,324  6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票 74,512 5,291 16％ 0 1,138 80,941 計算至114年2月25日/本院卷第63頁 7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0 0 0 0 0 0 本院卷第75頁 合計        2,091,465  

附表二：
編號 所得月份（民國） 公司名稱 給付名稱 給付數額（新臺幣）（已扣除請假扣款金額） 卷證出處/備註 1 111年12月 銀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 112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3 112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4 112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5 112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6 112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7 112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8 112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9 112年8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0 112年9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1 112年10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2 112年1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3 112年1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4 113年1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5 113年2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6 113年3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7 113年4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同上 18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45,044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8-1 113年5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1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26,771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3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19-1 113年6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3,000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依據調解卷第75頁帳戶交易明細登載 20 113年7月 銀城紙業公司 薪資  聲請人及雇主均未陳報 21 113年8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346 本院卷第105頁 22 113年9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4,912 本院卷第105頁 23 113年10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2,151 本院卷第105頁 24 113年1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1,570 本院卷第105頁 25 113年12月 義合工廠 薪資 79,935 本院卷第105頁 26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年終獎金 20,000 本院卷第105頁 27 114年1月 義合工廠 薪資 57,446 本院卷第105頁 合計    無法計算  

　　　　　　　　　　　　　　


